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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9A_E6_9E_84_E6_c36_206818.htm 裁判要旨构建表见代

理制度的出发点在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换

个角度讲也是对本人责任的加重。针对现实生活中交易秩序

建立得不够完善，诚实信用没有形成市场行为准则的情况，

不当地扩张表见代理的适用，过度保护相对人，有违背民法

的公平原则和矫枉过正之嫌。 案情 2003年11月6日，张立强

以北京远景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远景”）的名义与北方传

媒公司（以下简称“北方传媒”）签订广告合同一份，约定

：北方传媒为北京远景发布“柯林龙安84除菌系列”广告，

广告金额为573460元。该份合同上留有北京远景的电话、厂

址等，但没有加盖公章。合同签订后，张立强通过现金形式

支付部分广告费后，该广告即在辽宁1、2、3、4频道予以播

放。后在北方传媒催促张立强支付剩余广告款时，张立强用

写有“北京远景”字样的公文用纸出具“广告费延付说明”

一份，并加盖北京远景公章，确认该公司未能及时支付广告

代理费305811元，并要求延期付款。北方传媒在多次催要未

果后，诉讼至法院，要求北京远景支付广告费。北京远景以

张立强非本公司职员、无授权委托关系、该产品虽系该公司

生产，但该公司不负责销售，销售商为张立强所在单位等抗

辩理由，认为应由张立强个人承担责任，并提供一份由张立

强所在单位出具给北京远景的授权委托书，证明张立强的身

份及其所在单位委托北京远景生产该广告产品的事实。本案

在审理中，北京远景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北方传媒



提交的“广告费延付说明”上的印鉴真实性进行鉴定。经公

安部鉴定后结论为：印章与工商局预留样本印文不同。 裁判 

一审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

北京远景一次性给付北方传媒广告费305811元。宣判后，北

京远景不服，提出上诉，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撤

销一审判决，驳回北方传媒诉讼请求的终审判决。 评析 本案

争议的焦点为张立强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双方当事人

之间是否建立广告合同关系。 表见代理，属于广义的无权代

理范畴，因本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外表授权的特

征，致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民事

法律行为，从而使之发生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效果。由于

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对表见代理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导致

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有理由”一词为立法解释和

司法解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对于如何界定“有理由”的范

围和尺度，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也是本案的关键问题。判

断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 1.必须符合

信赖要件。即有客观的权利外观，并能够使相对人根据客观

事实在主观上形成该代理人不容怀疑的具有代理权的认识。

它是构成表见代理的基础，也是相对人利益得以保护的前提

。所谓权利外观即具有授权行为的外表或假象，使相对人相

信无权代理人已经获得授权。授权表象理论产生于禁止翻供

规则，即法律不允许当事人否认别的有理智的人从他的言行

中得出的合理结论。结合司法实践中的经验，一般认为表见

代理的表现形式大致分为有授权表象的表见代理、有未越权

表象的表见代理、有代理权延续表象的表见代理，具体包括

：行为人持有某种能证明代理权的文件，如本人的介绍信、



盖有合同专用章或公章的空白合同书；被代理人以某种意思

表示，声明授予行为人代理权，而事实上并未授权；知道他

人以本人名义实施代理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对代理权进行

特别限制而未告知相对人；无权代理人与本人存在某种特殊

身份关系，如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代理人权限终止后

，被代理人未尽通知、公告义务。总之该“合理理由”的判

断是依任何一个正常交易的人能根据表象自然推断出代理人

具有代理权为标准。正是基于这种客观的事实而产生的信赖

才能称为合理信赖，如果没有形成客观的权利外观，完全凭

借主观判断得出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的结论，即是误信，不

能产生表见代理的法律效果。 2.要符合本人与无权代理人之

间存在一定关联性的要件，代理本身是私法自治扩张的产物

，是从制度上对被代理人因代理人的行为而承担责任的扩张

与补充。表见代理制度本身，加重了被代理人的责任，如无

限制扩张，会造成人人无安全感，使法律丧失安全性和可预

测性，使被代理人在无法控制、无法预料的情况下，为无权

代理人的过错承担责任。同时从被代理人的责任基础看，任

何一种归责原则都不可能脱离人的行为而存在，即无行为就

无责任。表见代理这种关联性除存在特殊身份关系外，通常

是以本人的行为而产生授权假象，因此在本人与无权代理人

没有任何牵连的情形，不应适用表见代理。另外，本人的行

为虽然往往是一种过失行为，但其责任不限于过失责任，即

表见代理的成立不以本人主观上存在过失为必要条件，即使

本人没有过失，只要客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

权的事实，仍构成表见代理。也就是说本人的作为、不作为

行为只要为信赖表象提供原因即可。 3.相对人须符合善意、



无过失的要件。即相对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无权代理人实

际上没有代理权，且这种不知并非因疏忽或缺乏应有的谨慎

而造成。这种过失既包括相对人未尽到审查和进一步核实义

务，也包括不应当产生合理的信赖而主观上陷入一种错误的

认识和判断。相对人应负有以下注意义务：第一、审查义务

。相对人在与自称是代理人的人进行法律行为时，应要求对

方出示代理证书、介绍信、身份证明等，以了解和证实其身

份、代理权限。第二、判断义务。在进行表面审查的同时，

对其中缺陷应具有必要的警觉，对代理人的行为是否与职位

一致，是否有不相适应的言行等进行合理判断。第三、核实

义务。对于通过谨慎判断，认为可能存在瑕疵，应进一步进

行核实。 本案中由于“延付说明书”中的公章已被鉴定为不

是北京远景的公章。对于张立强所持有北京远景的名片，留

有北京远景的电话、地址，使用北京远景的公文用纸等均不

能形成授权表象，因此也无法产生合理的信赖，只能说北方

传媒对张立强的个人行为产生了错误判断。虽然北京远景是

广告产品的制造者，也有可能因广告效应获得经济利益，这

只能说与合同的标的有一定关联，不能由此推断与无权代理

人之间存在牵连。而且，北方传媒在与张立强缔约过程中，

未要求对方出具任何证明文件，也没有要求在合同上加盖北

京远景的公章，对张立强所留电话号码是否是北京远景的办

公电话未进行核实，仅通过名片、公文用纸、北京远景为广

告产品的制造者等就主观臆断认为张立强为北京远景的业务

员，这种基于非正当信赖产生的判断，明显存在主观过错。

综上，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北京远景不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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